
 

 

附表一 

（ 財 團 法 人 名 稱 ）  

工作計畫 

中華民國○○○年度 

壹、概況 

一、設立依據 

二、設立目的 

三、組織概況（另附組織系統圖） 

 

貳、工作計畫 

工作計畫（以下簡稱計畫）為預算編列之依據，故應以達成財團法人

設立目的，並符合捐助章程規定而訂定，其內容應包括：  

一、計畫名稱 

二、計畫重點：應就計畫內容（包括計畫缘起，是否符合設立目的及捐

助章程）、執行方式及執行期間等概要說明。 

三、經費需求：應說明年度經費需求。倘屬多年期計畫，並應就總計畫

經費概要說明。 

四、預期效益：應說明年度預算執行預期效益。倘屬多年期計畫，並應

說明未來預計達成之效益。 

 

參、本年度預算概要 

一、收支營運概況 

二、現金流量概況 

三、淨值變動概況 

 

肆、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

一、前年度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 

二、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

 

伍、其他 

（重大承諾事項暨或有負債之說明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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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法務部法令字第10803501860號令訂定發布全文8條；並自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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